宁县九岘乡财政所2021年部门整体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为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甘财绩〔2022〕5号）、《中共宁县委办公室 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》（宁办发〔2020〕8号）和《关于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宁财发〔2022〕43号）要求, 建立健全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，切实增强各预算单位支出绩效意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我乡安排相关业务人员对年度财政资金进行了全面梳理，对全乡年度内财政预算资金和涉及的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，现就自评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1.单位主要职责职能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贯彻执行国家财政、税收、国有资产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拟订我单位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。
（2）负责管理本乡镇各项财政收支，向乡镇政府领导汇报镇本级预算及执行情况，向县财政局报送财政预决算。
（3）指导乡镇各预算单位会计核算工作，负责财政预算执行。
（4）负责村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核算和管理工作。
（5）落实各项惠农资金发放及惠农基础信息管理工作。
（6）监督检查财税法规、政策执行情况；反映财政收支管理中的重大问题；提出加强财政管理的政策建议。
2.组织架构：宁县九岘乡财政所隶属于宁县财政局下级单位，无内设机构。
3.人员及资产等基本情况： 宁县九岘乡财政所核定编制3人，现有财政供养人员3人，其中：事业在职职工2人；工勤人员1人。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13.03万元。其中：土地、房屋及构筑物2.4万元，通用设备8.6万元，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2.03万元。
（二）当年单位履职总体目标及工作任务：
1.进一步加强本乡镇各项财政收支管理，指导好乡镇各预算单位会计核算工作，负责好财政预算执行。
2.进一步落实各项惠农资金发放及惠农基础信息管理工作，切实为广大群众做好服务。
3.切实做好对本乡镇各预算单位财务管理指导监督和审计，监督检查财税法规、政策执行情况。
（三）当年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：
1.继续狠抓单位收支管理，严格把控经费支出环节，力争做到程序规范，公开透明。
2.继续开展职工政治、业务学习，制定全年学习计划表，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自查。
3.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及干部队伍建设，严防“四风”，坚决整治党员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。
（四）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：我单位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以“程序规范、重点突出、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”为原则，确定部门预算额度，清晰描述预算开支范围和内容，确定绩效目标和评价标准，为预算绩效控制、绩效分析、绩效评价打下好的基础。
（五）当年单位预算及执行情况：2021年预算指标283425.88元，其中：人员支出预算252939.81元；商品服务支出预算30486.07元。从上半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看，财政收支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执行，公共财政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。
二、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
（一）履职完成情况。我单位2021年总支出283425.88元，结余0元。基本支出281625.88元，占总支出99.36%;专项支出1800.00元，占总支出的0.64%。各项支出合理及时，均完成年度支出计划。
（二）履职效果情况。我单位所有财政性资金、项目资金都纳入绩效管理的范围。各项开支严格执行预算，控制成本，开源节流，每一分钱的使用都有它的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有效性和可持续性。对各项资金均进行制度化管理，按规划组织实施，保证了各项资金使用的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。保证单位的高效运转；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落实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，为全乡经济转型跨越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了更加广泛和强大的力量支持。
三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：
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，确定了单位年度预算目标，细化了预算指标，但是在实际支付过程中，财务人员预算意识还不够强，财务制度还不够完善，资金管理不够严谨。
（二）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：
1.加强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。组织单位财务人员认真学习《预算法》等相关法规、制度，增强财务人员预算意识。
2.规范财务运行，加强预算支出监督管理。严格遵循“先有预算，后有支出”的原则，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各项资金使用管理制度，建立内部控制机制，资金使用严格履行审批程序，确保资金支出合法、真实、程序规范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工作，积极探索和建立一套与预算管理相结合、多渠道应用评价结果的有效机制，着力提高绩效意识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